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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約持續關連交易
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

管理協議

自願公告
續約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

管理協議

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乃由信義能源與信義光能就信義能源於聯交所獨立

上市目的而訂立，且於其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後，初步期限經第一

份續約備忘錄續約三年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信義能源招股章程披露

有關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的詳細資料。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交易時段後），信義能源與信義光能訂立第二份續

約備忘錄，據此，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的期限將延續三年至二零二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將維持

不變，且於作出必要修訂後繼續適用於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

度的安排。

上市規則的涵義

信義能源

信義光能為信義能源的控股公司，因此，按照上市規則第 14A章，其為信義能源

的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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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關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太陽能發電場運營與管理協議年度上限的最

高適用百分比率（利潤率除外）超過 0.1%但低於 5%，且總代價超過 3.0百萬港元，

就信義能源而言，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太陽能發電場運營與管理協議項下

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

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規定。

信義光能

信義能源為信義光能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信義光能控股股東

及其各自的聯繫人（不包括信義光能）於信義能源股份中擁有超過 10%權益，按照

上市規則第 14A章，信義能源為信義光能的關連附屬公司及信義光能的關連人士。

由於有關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太陽能發電場運營與管理協議年度上限的

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利潤率除外）低於 0.1%，就信義光能而言，經第二份續約備

忘錄續約的太陽能發電場運營與管理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76(1)(a)條項下的最低豁免水平範圍。本聯合公告乃由信義光能自願刊發。

背景資料

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乃由信義能源與信義光能就信義能源於聯交所獨立上

市目的而訂立，且於其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後，初步期限經第一份續

約備忘錄續約三年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信義能源招股章程披露有關太

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的詳細資料。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交易時段後），信義能源與信義光能訂立第二份續約

備忘錄，據此，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的期限將延續三年至二零二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將維持不變，

且於作出必要修訂後繼續適用於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的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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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主要條款

以下載列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a) 信義能源及

 (b) 信義光能。

期限： 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二份續約備忘

錄續約）將自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期間生效（前提是信義光能

須繼續為信義能源的控股股東）。

服務範圍： 經信義能源與信義光能就各涵蓋項目（定義見下

文）協定，信義能源集團的成員公司將於截至 

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提供經

營、管理及維護服務（統稱「服務」）。

將獲提供服務的 當合資格項目（定義見下文）已準備併網，其將

 太陽能發電場項目： 於信義光能向信義能源發出通知後成為涵蓋項目

（「涵蓋項目」）。信義能源隨後將開始向涵蓋項目

提供服務。提供服務的目的為確保清晰劃分與經

營及管理信義光能集團所建造及開發的大型地面

集中式太陽能發電場項目有關的業務。

合資格項目： 信義光能或其附屬公司開發、建造或收購的大型

地面集中式太陽能發電場項目，惟倘該項目是自

第三方收購，則於收購時有關合資格項目並不受

限於有關提供經營及管理服務的已落實協議或其

他具約束力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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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權： 信義光能不得於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年度內直接或間接與信義能源集團外任何

第三方就任何合資格項目及涵蓋項目商討有關提

供該等服務的事宜。

信義能源的責任： 服務：信義能源應於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提供有關涵蓋項目的服務。

 許可證：信義能源將以信義能源或其適用附屬公

司名義，為提供服務取得及保有適用法律規定的

所有適用許可證。

 分包：分包該等服務將不會 (a)解除信義能源根據

協議應承擔的職責、責任、義務及法律責任；(b)

解除信義能源履行就由任何有關分包商進行的工

作承擔的責任；或 (c)建立信義光能與信義能源任

何分包商之間的任何關係。信義能源將就分包商

及信義能源或其分包商負責的任何其他人士的行

為、疏忽或違約負上全部責任。

 報告：信義能源須編製 (a)有關維護及關閉涵蓋項

目特定組件的現場作業計劃及 (b)詳細說明提供維

護服務（作為各涵蓋項目的該等服務的一環）的維

護計劃。此外，信義能源將 (c)以電子型式及其當

時的標準型式提供各涵蓋項目的每月報告；及 (d)

保留該等服務的完整準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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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光能的責任： 支持：信義光能須提供：(a)通訊系統；(b)涵蓋項

目場地的進入許可，包括提供通路及信義能源與

分包商的進入許可；(c)場地保安；及 (d)信義能

源履行服務的公用設施。

 付款：信義光能將 (a)於到期時支付所有費用及成

本，包括所有通訊、數據使用及其他公用設施費

用及 (b)就履行信義光能於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

理協議項下的責任採取所有所需安排，包括與當

地監管機構及公用設施公司之間為提供有關公用

設施所需的安排。

 許可證：除信義能源為各涵蓋項目取得及保有的

許可證外，信義光能將取得及保有所有適用許可

證。

服務費及付款： 各涵蓋項目於各收費期間的服務費等於根據以下

(a)及 (b)計算所得較大者：

 (a) 倘有關涵蓋項目的容量為：

 (i) 倘少於或等於 50兆瓦，即等於該涵蓋項

目於有關收費期間的收益的 2%（減任何

增值稅）。

 (ii) 倘大於 50兆瓦，即等於該涵蓋項目於有

關收費期間的收益的 1.5%（減任何增值

稅）。

 (b) 相等於 (i)於有關收費期間就該涵蓋項目提供

服務的實際成本加 (ii)該實際成本的 10%的款

項。

 服務費須按季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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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償保證： 各訂約方均須就其本身進行若干行動時的任何蓄

意行為不當、疏忽或遺漏所引致的第三方申索為

另一方進行辯護、作出彌償並使其免受損失。

過往年度上限及過往交易金額

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一份續約備忘錄續約）項下服務費截至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十一個月的過往年

度上限及過往交易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四年

十一月三十日

止十一個月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年度上限 15.0 15.0 15.0（附註）

過往交易金額 8.5 9.2 10.6

附註： 此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金額。

信義能源董事及信義光能董事預計，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一份續約

備忘錄續約）項下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服務費實際交易金額不

會超過該年度的年度上限。

於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
的年度上限及其基準

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服務費最高金額預計不會超

過以下年度上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七年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總服務費 15.0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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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釐定上述年度上限時，信義能源董事及信義光能董事已考慮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

管理協議所載定價基準，定價政策乃由信義能源與信義光能考慮以下因素後，經公

平磋商並按正常商業條款釐定：

(a) 就信義能源及信義光能所知悉的所提供類似服務的現行市價；

(b) 信義光能於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年期的太

陽能發電場項目儲備的預計每年使用時數；及

(c) 於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將提供的服務的預期數量。

倘涵蓋項目數目於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有任何重大變動，而

該等變動將導致服務費的實際金額超過相關年度上限，則信義能源及信義光能將適

時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適用規定。

訂立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的理由及裨益

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繼續提供與涵蓋項目的運

營及管理相關的業務活動的明確劃分。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乃由信義能源

與信義光能就信義能源於聯交所單獨上市目的而訂立，且於其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屆滿後，初步期限經第一份續約備忘錄續約三年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由於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一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期限

已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故已訂立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以確認有關

安排於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的持續性，惟須完全遵守上市規

則項下的適用規定。

信義光能集團並無專門經營及管理太陽能發電場項目的管理團隊，而信義能源集團

經驗豐富的服務團隊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及經驗並持有提供有關服務及進行有關工作

的必要牌照。提供服務為信義能源集團主要業務活動的一部分，且預期將增加信義

能源集團的收益，並推動未來對太陽能電站項目的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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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能源集團將向信義光能集團提供的服務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並已考慮服務

質素、價格、工作效率以及對業務需要、營運需求及太陽能發電場專業知識的了解

及掌握。服務費參考提供有關服務產生的實際成本及獨立第三方就類似服務收取的

費用後釐定。服務費乃經有關訂約方按正常商業條款公平磋商並於一般及正常業務

過程中協定。

信義能源集團及信義光能集團採納的內部控制措施

為監察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信義能源集團及信義光能集團將繼續採納以下內部控制措施：

(a) 信義能源集團及信義光能集團的高級管理層及相關部門將定期檢討及評估太陽

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所載條款是否符合正常商

業條款或更佳條款。

(b) 信義能源集團及信義光能集團相關部門的指定人士將定期監察實際交易金額，

以確保實際交易金額不會超過年度上限及將妥為遵守服務費的定價基準。

(c) 信義能源集團及信義光能集團的財務部門將定期監察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

協議（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金額，並將按月編製交易金

額概要。

(d) 信義能源集團及信義光能集團的內部審核部門將在其年度檢討中對太陽能發電

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金額進行檢討

及檢查，以確保符合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

項下服務費的定價基準及內部控制程序。

(e) 信義能源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信義光能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每年檢討持續關連交易

並分別向信義能源董事會及信義光能董事會匯報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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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信義能源及信義光能的核數師將就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經第二份續約

備忘錄續約）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進行年度檢討，並分別向信義能源董事會及信義

光能董事會匯報其調查結果及結論。

訂約方的一般資料

信義能源

按由信義能源集團擁有及管理的大型地面集中式太陽能發電場項目的核准容量計，

信義能源集團為中國領先非國有太陽能發電場擁有人及經營者。信義能源集團亦探

索其他可再生能源領域的項目。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信義能源及其附屬公司為信義

光能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信義光能

信義光能集團主要透過其於中國及馬來西亞的綜合生產設施於全球從事生產及銷售

太陽能玻璃產品。此外，信義光能集團亦從事開發太陽能發電場項目。於本聯合公

告日期，信義光能控股股東及其各自的聯繫人擁有 50.18%的信義光能股份，以及公

眾擁有 49.82%的信義光能股份。

信義能源董事會及信義光能董事會意見

信義能源

由於李聖潑先生（銅紫荊星章）、丹斯里拿督董清世P.S.M, D.M.S.M（太平紳士）及李友情

先生目前為信義光能董事，彼等被視為於相關批准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太陽

能發電場運營與管理協議的續期的董事會決議案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彼等均已

於信義能源董事會會議的上述董事會決議案中放棄投票。

信義能源董事（包括所有信義能源獨立非執行董事且不包括已放棄投票的信義能源

董事）認為其將符合信義能源及其股東的利益以繼續向信義光能集團提供服務。此

外，信義能源董事（包括所有信義能源獨立非執行董事）進一步認為，經第二份續約

備忘錄續約的太陽能發電場運營及管理協議（包括年度上限）乃 (a)按經公平磋商後的

正常商業條款訂立；(b)於信義能源集團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及 (c)按屬

公平合理並符合信義能源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的條款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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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光能

由於李聖潑先生（銅紫荊星章）、丹斯里拿督董清世P.S.M, D.M.S.M（太平紳士）及李友情

先生目前為信義能源董事，且李賢義博士（銀紫荊星章）及李文演先生於已發行信義

能源股份中各自擁有權益，彼等被視為於相關批准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太陽

能發電場運營與管理協議的續期的董事會決議案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彼等均已

於信義光能董事會會議的上述董事會決議案中放棄投票。

信義光能董事（包括所有信義光能獨立非執行董事且不包括已放棄投票的信義光能

董事）認為其將符合信義光能及其股東的利益以繼續自信義能源集團獲得服務。此

外，信義光能董事（包括所有信義光能獨立非執行董事）進一步認為，經第二份續約

備忘錄續約的太陽能發電場運營及管理協議（包括年度上限）乃 (a)按經公平磋商後的

正常商業條款訂立；(b)於信義光能集團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及 (c)按屬

公平合理並符合信義光能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的條款訂立。此外，由於信義能源為

信義光能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信義光能將繼續分享信義能源的收入及利潤。

上市規則涵義

信義能源

信義光能為信義能源的控股公司，因此，按照上市規則第 14A章，其為信義能源的

關連人士。

由於有關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太陽能發電場運營與管理協議年度上限的最高

適用百分比率（利潤率除外）超過 0.1%但低於 5%，且總代價超過 3.0百萬港元，就

信義能源而言，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太陽能發電場運營與管理協議項下的持

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

（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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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光能

信義能源為信義光能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信義光能控股股東及

其各自的聯繫人（不包括信義光能）於信義能源股份中擁有超過 10%權益，按照上市

規則第 14A章，信義能源為信義光能的關連附屬公司及信義光能的關連人士。

由於有關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的太陽能發電場運營與管理協議年度上限的最高

適用百分比率（利潤率除外）低於 0.1%，就信義光能而言，經第二份續約備忘錄續約

的太陽能發電場運營與管理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76(1)(a)

條項下的最低豁免水平範圍。本聯合公告乃由信義光能自願刊發。

本聯合公告內所用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聯合公告內所用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英屬處女群島」 指 英屬處女群島；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第一份續約 指 信義光能及信義能源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備忘錄」   三十一日就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訂立的確認續約太

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的備忘錄，進一步資

料載於信義光能與信義能源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刊發的聯合公告；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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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任何有關上市公司及其各自的聯繫人且與

彼等概無關連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兆瓦」 指 能量（功率）單位兆瓦；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聯合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第二份續約 指 信義光能及信義能源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備忘錄」   三十一日就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年度期間訂立的確認續約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

管理協議的備忘錄；

「太陽能發電場經營 指 由信義光能及信義能源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

 及管理協議」   十二月五日的太陽能發電場經營及管理協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信義能源」 指 信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

號：03868）；

「信義光能」 指 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00968）；

「信義能源董事會」 指 信義能源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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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能源董事」 指 信義能源董事；

「信義能源集團」 指 信義能源及其附屬公司，亦為信義光能的非全資

附屬公司；

「信義能源招股章程」 指 由信義能源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的

招股章程；

「信義能源股份」 指 信義能源的已發行股份；

「信義光能董事會」 指 信義光能董事會；

「信義光能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而就信義光能而

言，指信義玻璃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868）

及其附屬公司、李賢義博士（銀紫荊星章）、拿

督威拉董清波D.C.S.M、丹斯里拿督董清世P.S.M, 

D.M.S.M（太平紳士）、李文演先生、吳銀河先生、李

清涼先生、李聖典先生、李清懷先生、施能獅先

生及彼等各自的受控法團；

「信義光能董事」 指 信義光能的董事；

「信義光能集團」 指 信義光能及其附屬公司（信義能源集團成員公司除

外）；

「信義光能股份」 指 信義光能的已發行股份；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信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董貺漄先生

承董事會命

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聖潑先生（銅紫荊星章）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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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信義能源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李聖潑先生（銅紫荊星章）（信義能源

董事會主席）、丹斯里拿督董清世 P.S.M, D.M.S.M（太平紳士）、董貺漄先生及李友情先生；以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梁廷育先生、葉國謙議員（大紫荊勳章、金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呂芳女士。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信義光能董事會包括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賢義博士（銀紫荊星章）及丹斯

里拿督董清世 P.S.M, D.M.S.M（太平紳士），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李聖潑先生（銅紫荊星章）（信義光能董

事會副主席）、李友情先生、李文演先生及朱燦輝先生，以及三名信義光能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盧溫勝先生、簡亦霆先生及梁仲萍女士。

本聯合公告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信義能源網站www.xinyienergy.com及信義光能網

站www.xinyisolar.com刊載。


